
  



審判之日 

「願諸天歡呼，……願大地歡喜；……願田野歡騰，
其中一切都歡喜；……願林中的樹木在耶和華面前歡
呼，因他要來……以公義審判世界，以他的信實審判

萬民。」 
詩篇 96:11-13 

聖經關於全人類未來審判日的教導，既令人安心又

充滿盼望。這與經文中邀請眾人歡欣的應許相契—

—

因主將「以公義審判世界，以祂的信實審判萬民」

。 

使徒保羅在亞略巴古講道時，曾明確宣告這審判之

日的來臨。他告訴眾人：神已定下日子，要藉耶穌

基督「按公義審判世界」，並「藉叫他從死裡復活

的事，給眾人憑據」。（使徒行傳17:31） 

主在救贖計劃中預備的未來審判日，不僅是賞賜義

人、懲罰惡人的時刻，更將成為一個試煉期。在此

期間，人們基於對 

相關事物的充分認知，得以選擇順服主或悖逆、選

擇公義或不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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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意味著審判日並非尋常二十四小時之日，正如聖

經所教導的，它將是長達千年的整個時代。事實上

，這正是基督掌權統治地上的千年期，因祂既是審

判者亦是君王。在此時代忠信跟隨耶穌的信徒，將

在千年期間與祂同作王，並參與審判世界的使命。 

啟示錄 20:4；哥林多前書 6:2 

這些聖經中優美而和諧的教導，常被錯誤觀點所掩

蓋——

即認為每個人永恆的命運在死亡瞬間便被上帝不可

逆轉地決定。此種想法並無經文依據（唯獨在福音

時代接受基督、將生命獻身於神聖事奉之人除外）

。 

相反地，耶穌明言：不接受祂教導者，現今不被審

判，而留待將來。「人若聽見我的話而不信，我並

不審判他⋯⋯我所說的道，在末日要審判他。」（ 

） （約翰福音12:47-

48）這何等完美地呼應了本文所載的應許——

在未來那歡欣的審判之日，人們將憑「真理」受審

判，因耶穌的言語無疑就是真理。 

  



審判日 3 

當今的審判之日 

耶穌說那些現在不信祂話的人不受審判，這話暗示

著那些信祂並成為祂門徒的人，此刻確實正經歷審

判。這話確實屬實。但要理解其完整含義，必須明

白聖經在此處所用的「審判」一詞，不僅指判刑，

更包含引向判刑的試煉之意。 

因此，聖經稱基督徒此刻正處於受試驗之中。彼得

談及「你們信心的試驗」，並說這試驗「比那會朽

壞的金子更寶貴」（彼得前書1:7）。 

（彼得前書1:7）。他另寫道：「你們遇見火煉的試

驗，不要以為奇怪，好像遭遇非常的事。」（彼得

前書4:12）。顯然，基督徒的試煉是嚴峻的，但相

應的賞賜也極其豐厚：「你 

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賜給你生命冠冕。」（啟示錄2:1

0） 

彼得提及基督徒的「火般的試煉」或審判後，進一

步闡明：「因為時候到了，審判要從神的家起首。

若先從我們起首，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將有何等的

結局呢？若義人僅僅得救，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又

將如何呢？」 （彼得前書4:17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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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）。這段經文明確指出，現今時代正是信徒——

「神的家」——受審判的時期。 

這僅是主審判工作的開端。彼得追問：「那不敬虔

和犯罪的人將顯現何處[受審判]？」使徒在此經文

中未自答此問，故有人推論不信者無須經歷未來審

判，終將現身於永恆刑罰之地。 

然而耶穌的回答截然不同。如前所述，祂宣告那些

聽了不信的人，現今暫且放過，但將在「末日」因

祂的「話」受審判。 （約翰福音12:47-

48）。在這奇妙的應許中，主明確宣告不信者的審

判不在今生， 

他們永恆命運的定奪尚未作出，須待「末日」方能

顯明。 

「末日」一詞並非指個人現世生命的終結。馬大談

及兄長拉撒路時，同樣使用此詞：「我知道在末日

復活的時候，他必復活。」 

（約翰福音11:24）。請注意，「末日」指的是復活

之時。那是基督掌權並施行審判的一千年之日——

在神救贖人類、使人類脫離罪惡與死亡的計劃中，

最後的偉大日子或時期。 



審判日 5 

從已引用的經文中顯然可見，如今唯有獻身於主的

信徒才面臨終生的審判。他們沒有第二次試煉期，

若我們未能察覺確立此事實的經文僅適用於基督徒

，便容易誤以為除現世之外，無人享有試煉期。 

然而，任何人若仍處於定罪狀態，便不可能經歷終

生的試煉。這正是所有未接受基督為救主、未立志

獻身遵行神旨意之人的處境。 

信徒則不同，憑著信心，他們得以脫離因始祖亞當

而臨到世人的定罪（ 

）。在主面前的新地位裡，他們享有「稱義的生命

」，其中「沒有定罪」（羅馬書5:18；8:1）。 

耶穌揭示了這與未來審判日相關的重要性，祂說：

「聽見我話又信那差我來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於

定罪（希臘文"krisis"，意為審判）；是過從死裡轉

入了生裡。」 

（約翰福音5:24）。這清楚告訴我們：信徒藉著信

心，此刻已從死裡復活，未來不會再受審判；他們

的審判或考驗之日，正是當下。 

若要理解世界末日審判的目的及其結果，此乃必須

深思的重大真理。例如，這排除了「罪人將與聖徒

分離」的觀點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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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分離乃基於各人死時先前作出的抉擇；因耶穌強

調，祂真正的追隨者「聖徒」根本不會出現在那未

來的審判中。 

在復活中 

如前引述，耶穌說信的人從死裡復活。這當然是以

信心為基礎。從神的角度看，這些人不再受定罪。

約翰福音5:29中耶穌所指的正是這群人，祂說行善

的人「要復活得生命」。 

他們的審判時刻已過，在復活時將因「恆心行善」

而得著「榮耀、尊貴、不朽」的賞賜。羅馬書2:7 

行惡之人 

耶穌向我們保證，復活不僅是為「行善」之人預備

的，因祂說所有在墳墓裡的人都必聽見祂的聲音而

出來（約翰福音5:28）。然而，正如下一節經文宣

告的，唯有行善者將復活得著「生命」，而「作惡

」之人則要復活受「審判」。 

耶穌使用的希臘文是「krisis」，而常見譯本誤譯為

「定罪」。 



審判日 7 

希臘文「krisis」意指關鍵的試煉時刻或經歷。基督

徒的關鍵試煉發生於今生，若能成功通過 

，便將在復活時得享生命。其餘之人則「要復活受

審判」，即面臨審判或審判日。對他們而言，決定

永恆命運的重大危機，將在死後甦醒之際降臨。 

未來世界千年的試煉期，某種意義上將是人類的第

二次審判——

第一次審判發生在伊甸園中。那日是我們始祖的審

判日，其結果為全人類所共享。 

在那場審判危機中，亞當違背神律而被判處死亡。

其子孫因血統承襲了這刑罰。正如使徒保羅所言：

「因一人犯罪，眾人都被定罪。」（羅馬書5:18） 

神曾向亞當闡明祂的旨意與律法：「不可吃那分別

善惡樹上的果子。」（創世記2:17）這律法簡明清

晰，毫無晦澀之處。亞當的定罪源於他選擇背離所
啟示的真理。 

他的悖逆不僅帶來死亡，更導致理解力的喪失。對

神及其旨意的黑暗，正是他「墮落」的必然後果，

而亞當的後裔也從他那裡繼承了這份「黑暗」的遺

產。以賽亞如此描述世人的普遍處境：「黑暗必遮

蔽大地，幽暗必籠罩萬民。」（以賽亞書60: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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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上帝對人類的創造之愛從未停止。祂「愛世

人」至深，甚至差遣獨生愛子，將亞當及其後裔從

死亡中救贖出來。祂更藉基督為世界預備了啟蒙之

道。因此，以賽亞在描述「深淵般的黑暗」籠罩眾

民後，緊接著宣告：「但耶和華必向你顯現，祂的

榮耀必照耀你。 

外邦人必來就你的光，君王必來受你發出的榮光。

」（第2-3節） 

與此相符，耶穌宣告：「我是世界的光。」（約翰

福音8:12）我們也得知祂是那真光，照亮「凡到世

上來的人」 

（約翰福音1:9）。然而，並非「凡人」都已蒙福音

之光照耀——

這光正從耶穌基督的臉上放射而出。就絕大多數人

類而言，約翰的宣告至今仍屬真實：「光照在黑暗

裡，黑暗卻不領受。」（約翰福音1:5） 

誠然，不領悟光明者無法接納並為此歡欣。正因如

此，耶穌說：「人若聽見我的話而不信，我不審判

他。」（約翰福音12:47）耶穌對門徒說：「你們的

眼睛有福了，因為看見了；你們的耳朵有福了，因

為聽見了。」 



審判日 9 

（《馬太福音》13:16）。當耶穌解釋自己此刻不審

判那些聽了祂話卻不信的人時，祂援引並應用在自

己與事工上的預言作為理由：「祂使他們的眼睛昏

迷，心志頑梗，免得他們看見就轉而痊癒。」（《

約翰福音》12:40） 

耶穌說：「神差祂的兒子到世上來，不是要定世人

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。」（約翰福音3:17

）信靠基督——那真光——

是人得以脫離定罪的唯一條件。然而，既然當今世

人整體仍不明白這光，未來必有啟示與審判之日的

必要性便顯而易見。  

死人聽見 

我們已引述主的話語，祂保證那些如今聽見並相信

祂話語的人 ——

藉著現今的信心，並在復活時實際得著生命——

這些人將來不會與世界一同受審判。（約翰福音5:2

4）但第28至29節大大擴展了這盼望。 

耶穌在此宣告：「凡在墳墓裡的，都要聽見他的聲

音，就出來了。」那些生前已信靠並持守忠信之人

，屆時將立即進入永生。至於其餘眾人，則將獲得

完整的信主機會，凡信的就必存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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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後仍有機會聽聞真理並信靠，對某些人而言或許

是嶄新觀念。但這確是合乎聖經的教導。聖經從未

說過藉基督得生命的機會僅限於現今。 

每位基督徒都相信神對罪人懷有憐憫與忍耐。但不

知何故，世人竟採納了錯誤觀點，以為神的憐憫僅

持續至人死亡之際，當人吐出最後一口氣時，神的

憐憫便告終止。 

這種狹隘觀點毫無聖經依據。 

從神聖的觀點來看，整個不信的世界都死在罪中。

在耶穌初次降臨前的四千年裡，神容許這被定罪的

世代沉睡於死亡之中，未曾施予任何啟迪與拯救。

祂差遣耶穌成為救贖主與救主，正證明神愛祂所造

的人類。然而要藉著祂得生命，人必須信靠；但那

些在基督降臨前逝去的數百萬人，顯然從未有機會

信靠祂。 

此後又有無數亡者，因從未聽聞那賜給天下、在人

中獨一得救之名（使徒行傳4:12），終其一生未能

得聞真道。況且，依耶穌親口見證，許多聽聞祂教

誨之人，亦未能領會其中真義。 

為這些人代求時，我們當感謝上帝，因耶穌已向我

們保證祂尚未審判他們，他們將在日後憑祂的「道

」受審判。 



審判日 11 

「憑祂的真理」 

耶穌宣告祂的話語將對不信者施行最終審判，這與

經文宣告主將在那蒙福之時「憑祂的真理」審判萬

民（詩篇96:13）的教導相契合。這是何等美好的思

想！意味著全人類都將藉著關於神的真理獲得啟迪

（ 

），並在此啟迪的基礎上獲得順服與永生的機會。 

這榮耀的事實，在聖經中如此清晰地教導，使許多

看似矛盾的經文與應許得以聚焦。 

例如約翰福音1:9宣告耶穌是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

切生在世上的人」，這顯然不適用於基督降生前逝

世之人！此後無數世代亦然。但因著那蒙福的應許

——未來必有啟示之日——

此經文才顯出真實意義。 

在關於那日的美好預言中——

即基督千年國度統治的時期——

有這樣的應許：「那時，耶和華的知識要充滿全地

，好像水充滿洋海一般。」（以賽亞書11:9） 

西番雅在一段正於社會秩序瓦解中應驗的啟示性預

言中（使徒保羅稱此為「這邪惡的世代」），告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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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：經歷這苦難時期後，主「必將純淨的語言（

信息）賜給百姓，使眾人同心合意地呼求主的名，

敬拜祂。」 加拉太書 1:4；西番雅書 3:8,9 

先知耶利米預言未來主將「與以色列家和猶大家立

新約」，並闡明神律法將銘刻於人心。屆時認識主

的知識將遍及萬民，「從最小到至大」，無不曉得

耶和華。耶利米書 31:31-34 

使徒保羅說：「神……願人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因為

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間，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

降世為人的基督耶穌；他為人人捨己，作萬人的贖

金，到了時候，这事必證明出來。」提摩太前書 

2:3-6 

乍看之下，此處的順序似乎與其他經文相悖——

那些經文強調人必須先認識真理，再基於這認識而

信靠得救；因使徒在此先論及「得救」，後才提及

認識真理。 

然而在此處，保羅使用「得救」一詞並非指因信靠

並遵行福音而獲得的永恆救恩。他實則宣告：凡在

無知中離世之人——

因他們未曾聽聞那唯一賜予的救恩之名——

都將按著神的旨意從 



審判日 13 

死亡中甦醒，獲得認識真理的機會。 

換言之，保羅以「得救」一詞描述耶穌的應許——

祂曾宣告所有在墳墓裡的人都將聽見祂的聲音而復

活。 

眾人必須領受並接受這偉大真理方能得永生：耶穌

基督藉著神的恩典「為眾人嘗了死味」（希伯來書2

:9）。保羅稱此為「眾人的贖金」，而這偉大真理

正要「在適當的時候被見證（傳揚）出來」。 

「適當時候」一詞極具深意。它表明神為人類救贖

與拯救所訂立的慈愛計劃，正按著有序且預先安排

的藍圖推進，祂慈愛的設計中每項要素皆有其應有

的時機。 

當今時代與現今生命，正是某些人領悟真理、因而

信靠順服的應許之時。千禧年期間，當未蒙啟迪的

世界從死亡中甦醒，便是向他們以可理解方式傳揚

福音的應許之時。屆時，他們順服而活的時刻也將

臨到。 

「書卷展開」 

《啟示錄》20:12-

15是聖經中關於世界末日審判極富深意的經文。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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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象徵性預言以「書卷展開」的意象，預示人類未

來的啟蒙。這段關於審判日的奇妙描述如此記載： 

「我又看見死了的人，無論大小，都站在寶座前。

案卷展開了，並且另有一卷展開，就是生命冊。死

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，照他們所行的受

審判。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

的死人。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。 

死亡和陰間也被扔進火湖裡。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

死。凡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，就被扔進火湖裡

。」 

在基督一千年的統治期間，當死人被喚醒時，他們

將「站在神面前」——

這意味著藉著基督的救贖之工，原先的定罪不再歸

於他們，每個人都將有機會相信、順服並得著生命

。但這 

的契機需要神恩典的進一步彰顯。「書卷」必須被

揭開。 

此乃圖像化表達，昭示祂將「憑祂的真理」審判萬

民（詩篇96:13）。「書卷」承載真理，必須開啟—

—
因其封存之日，真理便隱而未顯，眾人「未能領悟

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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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當然知曉某些觀點認為，此處提及的書卷記載

著所有逝者過往生命的紀錄，這些書卷將在審判之

日開啟，以辨明誰配得誰不配得。 

然而須注意，此預言將受審判者的「行為」與「書

卷」區分開來，因審判乃「照著書上所記的，按他

們的行為」施行。關鍵在於審判的依據，在於其行

為與書卷所載真理契合的程度。 

畢竟，主無需查閱任何罪人的行為紀錄來判定其是

否配得永生；正如聖經所言：「沒有義人，連一個

也沒有。」（羅馬書3:10）即便是跟隨基督耶穌（ 

）的門徒，若按其不完美的行為受審判，亦不配得

永生。 

主深知無人能憑自身義行得生。但神聖之愛已預備

出路——

藉著信靠基督、信靠祂的「道」、信靠祂寶血的奇

妙救贖，使人脫離定罪。然而，若無知識作為根基

，便無法產生真實的信心。因此，這知識將在千年

審判之日揭示，即「書卷」開啟之時。 

神親自詮釋祂的啟示，在以賽亞書29:11-

18再次論及這些象徵性的「書卷」及其開啟的深意

。經文提及「封著的書卷」先交給學問淵博者，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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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交給愚昧之人，兩者皆無法「讀懂」或領會其內

涵。 

最終書卷被揭開——

「那日，聾子必聽見書上的言語；瞎子的眼睛也必

看見，脫離幽暗和黑暗。」 

經文上下文明確指出「那日」所指基督國度的時代

。關於那日，經文應許道：「溫順的人必因耶和華 

而喜樂，世上的貧窮人必因以色列的聖者歡欣。」

第19節 

「照著他們的作為」 

在《啟示錄》20章12至15節的審判日預言中，「站

在神面前」的死人，正是主所認定的惡人。他們正

是耶穌所描述的對象——

當祂應許「行惡的必復活受審判」時，所指的正是

這些人。 

（約翰福音5:29）。因此，此處所指的「行為」，

必然是他們在天國裡——

當他們得知、聽聞並回應敞開之書的啟示後——

所行的作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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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言提及「另一卷書」亦被揭開，其名為「生命冊

」。 

那些站在神面前受審判的死人，其審判依據是他們

對書卷記載之事的順服。他們先前如同被記在死亡

之書中，因他們都屬於亞當的「書卷」。保羅以略

微不同的方式闡述此意：「在亞當裡眾人都死了」

，但他補充道：「在基督裡眾人也都要復活。」（

哥林多前書15:22） 

因此，基督的生命之書將為人類開啟。當受咒詛的

族類—— 從死亡中甦醒並得著啟示——

凡接受真理並順服真理者，其名便被記在該書上。

開啟生命之書並非為查驗原有記載之名，而是為將

那些「按著行為」證明自己愛真理之人——

此真理正是將來審判眾人的依據——

的名字寫入其中。 詩篇 96:13 

火湖 

啟示錄20:13記載死亡與陰間必交出其中所藏的死人

。正因如此，亡者方得機會站在神面前。希臘原文

中的「陰間」（hades）指死亡狀態，而非刑罰之地

。 

當死人從陰間復活後，死亡與陰間都將被扔進「火

湖」，此處稱之為「第二次死亡」（第14節）。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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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謂並非因火湖中被毀滅之物會第二次死亡，而是

指死亡刑罰將第二次施行。 

在作為第二次死亡的火湖中，連死亡本身也將消亡

。這最終潔淨世界的過程，將消滅所有名字終究未

被記在生命冊上之人。這些人 將被扔進火湖——

第二次死亡——不是為了受苦，而是要被毀滅。 

當主以真理審判萬民的榮耀之日，將是蒙恩之時：

「你施行審判在地上，世上的居民就學習公義。」 

（以賽亞書26:9）。然而縱使如此，仍將有頑固作

惡之徒拒絕順從真理。下節經文對此宣告：「惡人

得恩惠，卻不學行義；在正直之地仍行惡，不顧念

耶和華的威嚴。」（以賽亞書26:10） 

「正直之地」一詞描述基督掌權期間地上將有的光

景。彼得提及同一時期時說：「我們正等候他應許

的新天新地，有神的義臨到。」 

（彼得後書3:13）。彼得將這人類經驗的新紀元稱

為「不敬虔之人遭審判與滅亡的日子」（彼得後書3

:7）。這將意味著所有此類之人必遭滅亡，因他們

「必從民中除滅」（使徒行傳3:23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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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彼得闡明，唯有當真理顯明時仍拒絕聽從順服

之人， 

方會顯出其不敬虔的本性而遭毀滅。在真理的啟迪

下，他們頑固的本性終將暴露無遺。 

羊與山羊 

關於末日審判的另一教訓是耶穌的羊與山羊的比喻

（馬太福音25:31-

46）。比喻所指的時機由開篇經文揭示：「人子在

他榮耀裡，同著眾聖天使降臨的時候，要坐在他榮

耀的寶座上。」 

耶穌在千年國度期間坐於「榮耀的寶座」。希臘原

文中的「天使」實指「使者」，即與基督同享榮耀

的教會——

那些在此世代信靠祂、至死忠心者，將與祂同得榮

耀，成為共治的君王與審判者。 

比喻中宣告：萬民都將聚集在這「榮耀的寶座」前

，如同分羊羔山羊般被區分。此處並非教會與世界

的劃分，因教會已與主同坐寶座。 

此區分實為針對未蒙啟示、終以不信之姿離世的世

人。當「諸書」展開時，這些「 

站在神面前」的「大小死人」將顯現。其間有人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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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順服，有人仍拒不順從，因而分為兩類。啟示錄2

0:12 

萬國萬民都將參與那末日的審判場景。耶穌另一次

曾說：「當審判的日子，所多瑪和蛾摩拉所受的刑

罰，還比那些棄絕祂、逼迫祂的人容易受呢。」（

《馬太福音》10:15）這意味著那些遠古邪惡城邑的

居民將從死亡中甦醒，獲得悔改、信靠並得生的機

會。 

這些惡城所受的刑罰，將比拒絕耶穌的以色列人更

輕，因為他們所犯的罪未及如此多光照之下。然而

眾人都將蒙受寬容！所有人必被喚醒並得著啟示，

若順服這光與真理，便被判定配得永生。 

在寓言中，「綿羊」階級因其互助合作的精神而獲

得獎賞。耶穌對自己的門徒說：「我賜給你們一條

新命令，就是要你們彼此相愛；正如我愛你們一樣

。」 （約翰福音13:34）。當真理之書——

即用以審判世人的耶穌箴言——

揭開之時，人們將發現：凡被認定配得永生者，其

核心神聖要求皆在於領悟並實踐神聖之愛——

這至高無上的無私原則，使人更關注鄰人而非自身

。 



審判日 21 

這品格將顯於羊群之列。正因如此，他們聽見耶穌

歡迎的宣告：「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，可來承受那

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度。」 

（馬太福音25:34）此乃地上國度，原賜予始祖，卻

因違背神命被逐出伊甸園而喪失。千年審判日終結

時，此國度將歸還所有符合資格者。彼得所稱的「

恢復」正是指此復原。使徒行傳3:20-23 

比喻中的「山羊」即《啟示錄》20:15所載未記在生

命冊上之人。他們是《以賽亞書》26:10所述的惡人

，亦是《使徒行傳》3:23提及的群體——

因拒絕聽從當時的大教師，終將「從民中剪除」。 

耶穌宣告山羊類將「往永刑裡去」，而綿羊則得永

生。（馬太福音25:46） 此處「刑罰」（ 

）一詞源自希臘文，意為「割斷」。換言之，「山

羊」將被割斷生命——

即毀滅。第41節以火象徵此刑罰——

火乃人類所知最具毀滅性的力量之一——

「是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」。 

誠然，感謝上帝，連魔鬼及其同夥的邪惡天使，也

將在啟示錄所宣告的象徵性火湖中被毀滅，那湖被

稱為「第二次死亡」。與此同時，每位亞當的子孫

都將獲得充分機會，接受藉基督救贖之工所賜予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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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帝恩典。除卻那些在充分啟示下仍拒絕相信真理

、順服真理之人，無人會喪失生命或失落救恩。 

這幅擴展的圖景——

彰顯上帝恩典與慈愛的浩瀚疆域——

理當激發我們比以往更強烈的渴望，去侍奉祂、取

悅祂。因為我們正擁有奇妙的契機，得以參與這為

失喪人類所預備的神聖救贖計劃。藉基督領受生命

之禮，本是上帝恩典的絕妙彰顯；但更超越於此，

我們更蒙受至高榮耀，得以與上帝及其愛子同工，

參與使失喪世界與祂和好的事工。 

鑒於人類尚有更豐盛的福分存留——

那些將在千年審判之日臨到萬民的恩典——

難怪詩篇作者呼召萬物讚美耶和華，因「他要來審

判全地」。「他必以公義審判世界，以他的信實審

判萬民。」（詩篇96:13） 


